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函請審議「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修正草案」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擬具「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擬具「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親民黨黨團擬具「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擬具「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大眾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草案」條文對照表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擬具「運輸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擬具「運輸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委員林俊憲等16人擬具「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陳素月等17人擬具「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第九條之一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周春米等21人擬具「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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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名稱：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
	名稱：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名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名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
親民黨黨團提案：

名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名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名稱：大眾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名稱：運輸安全委員會組織法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名稱：運輸安全委員會組織法
	名稱：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
	行政院提案：
為符合社會大眾對運輸事故之「獨立」及「公正」調查期待，將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改制為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調查包括航空、鐵道、水路及公路之重大運輸事故，爰修正名稱。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一條　行政院為獨立公正調查航空、鐵道、水路及公路之重大運輸事故，特設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第一條　行政院為獨立公正調查航空、鐵道、水路及公路之重大運輸事故，特設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我國運輸事故調查，改善交通安全，特設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我國運輸事故調查，改善交通安全，特設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我國運輸事故調查，提供專業建議，改善交通安全，特設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
本會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及行政院組織法第九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我國運輸事故調查，改善交通安全，特設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我國大眾運輸事故調查，改善交通安全，特設大眾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改善飛航、軌道、船舶及公路等運輸模組之運輸安全，辦理事故調查，特設運輸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運安會），為中央二級獨立機關。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我國運輸重大事故調查，改善交通安全，特設運輸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委員周春米等21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飛航事故調查，改善飛航安全，特設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飛航事故調查，改善飛航安全，特設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行政院提案：
因應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之調查範圍包含航空、鐵道、水路及公路之重大運輸事故，爰予修正。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親民黨黨團提案：
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運輸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運安會）設立之目的、隸屬關係，層級定位為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地位超然、獨立運作，以利運輸安全促進及運輸事故調查之工作。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運輸安全委員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以下簡稱本會）
委員周春米等21人提案：
一、本條第一項未做修正。
二、本條第二項新增。為符法制體例，爰刪除現行飛航事故調查法第三條，移列至本法增訂。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重大運輸事故之通報處理、調查、肇因鑑定及分析、提出調查報告及運輸安全改善建議。
二、運輸事故趨勢分析、運輸安全改善建議之追蹤及運輸安全專案研究。
三、運輸事故調查技術之研究發展、能量建立、紀錄器解讀及工程分析。
四、運輸事故調查法令之擬訂、修正及廢止。
五、國內、外運輸事故調查組織與運輸安全組織之協調及聯繫。
六、其他有關重大運輸事故之調查事項。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重大運輸事故之通報、調查、肇因分析、提出調查報告及運輸安全改善建議。
二、運輸事故趨勢分析、運輸安全改善建議之追蹤及運輸安全專案研究。
三、運輸事故調查技術之研究發展、能量建立、紀錄器解讀及工程分析。
四、運輸事故調查法令之擬訂、修正及廢止。
五、國內、外運輸事故調查組織與運輸安全組織之協調及聯繫。
六、其他有關重大運輸事故之調查事項。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運輸事故之通報處理、調查、鑑定原因、調查報告及各類運輸方式安全改善建議之提出。
二、國內、外運輸事故調查組織與各類運輸之安全組織協調及聯繫。
三、運輸事故趨勢分析、運輸安全改善建議之執行追蹤、調查工作之研究發展、重大影響運輸安全事件之專案研究以及促進運輸安全之政策規劃。
四、運輸事故調查技術之能量建立、運輸工具紀錄器解讀及各類運輸工具性能分析。
五、各類運輸工具事故調查法令之擬訂、修正及廢止。
六、其他有關運輸事故之調查研究事項。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運輸事故之通報處理、調查、鑑定原因、調查報告及各類運輸方式安全改善建議之提出。
二、國內、外運輸事故調查組織與各類運輸安全組織之協調及聯繫。
三、運輸事故趨勢分析、運輸安全改善建議之執行追蹤、調查工作之研究發展、重大影響運輸安全事件之專案研究及促進運輸安全之政策規劃。
四、運輸事故調查技術之能量建立、運輸工具紀錄器解讀及各類運輸工具性能分析。
五、各類運輸工具事故調查法令之擬訂、修正及廢止。
六、其他有關運輸事故之調查研究事項。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運輸事故之通報處理、調查、鑑定原因、調查報告及各類運輸方式安全改善建議之提出。
二、國內、外運輸事故調查組織與各類運輸安全組織之協調及聯繫。
三、運輸事故趨勢分析、運輸安全改善建議之執行追蹤、調查工作之研究發展、重大影響運輸安全事件之專案研究及促進運輸安全之政策規劃。
四、運輸事故調查技術之能量建立、運輸工具紀錄器解讀及各類運輸工具性能分析。
五、各類運輸工具事故調查法令之擬訂、修正及廢止。
六、其他有關運輸事故之調查研究事項。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運輸事故之通報處理、調查、鑑定原因、調查報告及各類運輸方式安全改善建議之提出。
二、國內、外運輸事故調查組織與各類運輸之安全組織協調及聯繫。
三、運輸事故趨勢分析、運輸安全改善建議之執行追蹤、調查工作之研究發展、重大影響運輸安全事件之專案研究以及促進運輸安全之政策規劃。
四、運輸事故調查技術之能量建立、運輸工具紀錄器解讀及各類運輸工具性能分析。
五、各類運輸工具事故調查法令之擬訂、修正及廢止。
六、其他有關運輸事故之調查研究事項。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大眾運輸事故之通報處理、調查、鑑定原因、調查報告及各類運輸方式安全改善建議之提出。
二、國內、外運輸事故調查組織與各類運輸安全組織之協調及聯繫。
三、大眾運輸事故趨勢分析、運輸安全改善建議之執行追蹤、調查工作之研究發展、重大影響運輸安全事件之專案研究以及促進運輸安全之政策規劃。
四、大眾運輸事故調查技術之能量建立、運輸工具紀錄器解讀及各類運輸工具性能分析。
五、各類運輸工具事故調查法令之擬訂、修正及廢止。
六、其他有關運輸事故之調查研究事項。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運安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運輸事故之通報處理、調查、鑑定原因、調查報告及運輸安全改善建議之提出。
二、國內、外運輸事故調查組織與運輸安全組織之協調及聯繫。
三、運輸事故趨勢分析、運輸安全改善建議之執行追蹤、調查技術之研究發展及重大影響運輸安全事件之專案研究。
四、運輸事故調查技術之能量建立、紀錄器解讀及性能分析。
五、運輸事故調查法令之擬訂、修正及廢止。
六、其他有關運輸事故之調查事項。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運輸重大事故之通報處理、調查、鑑定原因、調查報告及各類運輸方式安全改善建議之提出。
二、國內、外運輸事故調查組織與各類運輸之安全組織協調及聯繫。
三、運輸事故趨勢分析、運輸安全改善建議之執行追蹤、調查工作之研究發展、重大影響運輸安全事件之專案研究以及促進運輸安全之政策規劃。
四、運輸事故調查技術之能量建立、運輸工具紀錄器解讀及各類運輸工具性能分析。
五、各類運輸工具事故調查法令之擬訂、修正及廢止。
六、其他有關運輸事故之調查研究事項。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飛航事故之通報處理、調查、鑑定原因、調查報告及飛航安全改善建議之提出。
二、國內、外飛航事故調查組織與飛航安全組織之協調及聯繫。
三、飛航事故趨勢分析、飛航安全改善建議之執行追蹤、調查工作之研究發展及重大影響飛航安全事件之專案研究。
四、飛航事故調查技術之能量建立、飛航紀錄器解讀及航機性能分析。
五、飛航事故調查法令之擬訂、修正及廢止。
六、其他有關飛航事故之調查事項。

	行政院提案：
為因應本會調查範疇由飛航事故擴大為航空、鐵道、水路及公路之重大運輸事故，爰修正各款相關職掌事項，並作款次調整。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本會之權限職掌。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本會之權限職掌。
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會之權限職掌。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本會之權限職掌。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本會之權限職掌。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運安會之權限職掌。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本會之權限職掌。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一款修正為「一、重大運輸事故之通報處理、調查、肇因鑑定及分析、提出調查報告及運輸安全改善建議。」。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其餘專任委員三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兼任委員四人至六人。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專任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其餘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就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派）兼之，任期四年，任滿得連任。
本會委員任期屆滿前三個月或出缺三個月內，應依前項程序任命新任委員；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本法修正施行後，第一次任命之委員，其中五人之任期為二年，不受前項任期之限制。
本會委員應具有運輸、航空、水路、鐵道、公路、管理、法律、心理、醫學、氣象、機械、電子、工程或其他運輸事故調查相關學識及經驗。
本會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或免兼：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第三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其餘專任委員三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兼任委員四人至六人。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專任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其餘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就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派）兼之，任期四年，任滿得連任。
本會委員任期屆滿前三個月或出缺三個月內，應依前項程序任命新任委員；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本法修正施行後，第一次任命之委員，其中五人之任期為二年，不受前項任期之限制。
本會委員應具有運輸、航空、水路、鐵道、公路、管理、法律、心理、醫學、氣象、機械、電子、工程或其他運輸事故調查相關學識及經驗。
本會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或免兼：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均為專任，任期四年，任滿得連任，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行政院院長為提名時，應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會委員得具有氣象、管理、法律、心理、航空、海事、軌道、工程或其他運輸事故調查相關學識及實際經驗。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特任，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其餘委員七人至九人。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為專任，其餘委員為兼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均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委員任期為四年，任滿得連任。
行政院院長應於委員任滿三個月前，依前項程序提名任命新任委員。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本法第一次修正後，第一次任命之委員，其中四人之任期為二年。
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會委員得具有氣象、管理、法律、心理、航空、海事、軌道、工程或其他運輸事故調查相關學識及實際經驗，並須具備中華民國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駕駛員、飛航機械員、航空暨維修工程師、其他國內或國際飛航相關檢定證照、或其他國內、國際航空相關學位或工作經驗。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三條　本會置專任委員五人，兼任委員四至六人，任期四年，任滿得連任，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行政院院長為提名時，應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院長應於委員任滿三個月前，依前項程序提名任命新任委員。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本法第一次修正後，第一次任命之委員，其中四人之任期為二年。
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四條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六條　本會委員應具有氣象、管理、法律、心理、航空、海事、軌道、工程，資訊或其他運輸事故調查相關學識及實際經驗。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均為專任，任期四年，任滿得連任，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行政院院長為提名時，應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會委員得具有氣象、管理、法律、心理、航空、海事、軌道、公路、工程或其他運輸事故調查相關學識及實際經驗。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均為專任，任期四年，任滿得連任，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行政院院長為提名時，應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第四條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第五條　本會委員應具有氣象、管理、法律、心理、航空、海事、軌道、工程、公路或其他運輸事故調查相關學識及實際經驗。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運安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院長為提名時，應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二人為專任，其餘為兼任。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或委員出缺時，行政院院長應於一個月內依前項程序提名任命之，繼任者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委員任期為四年，任滿得連任一次。但本法施行後，第一次任命之委員，其中四人之任期為二年。
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且單一性別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刑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會委員應具有運輸、航空、軌道、船舶、公路、機械、電子、工程、法律、氣象、管理、醫學、心理或其他運輸事故調查相關學識及經驗。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其中五人為專任，任期四年，任滿得連任，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行政院院長為提名時，應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其餘三位專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兼任委員四至六人，由行政院院長就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兼之，任期四年，任滿得連任。
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或免兼：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第四條　本會委員應具有運輸、航空、軌道、船舶、公路、機械、電子、工程、法律、氣象、管理、醫學、心理或其他運輸事故調查相關學識及經驗。
委員林俊憲等16人提案：
第四條　本會委員得具有氣象、管理、法律、心理、航空、交通、工程或其他飛航事故調查相關學織及經驗，並須具備中華民國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駕駛員、飛航機械員、航空暨維修工程師、其他國內或國際飛航相關檢定證照、或其他國內、國際航空相關學位或工作經驗。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五人至七人，由行政院院長任命適當人員兼任，任期三年，並指定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本會成立時，第一屆委員中二人任期為二年，均由行政院院長任命之。
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第四條　本會委員應具有氣象、管理、法律、心理、航空、交通、工程或其他飛航事故調查相關學識及經驗。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第三條及第四條整併為本條。
二、新增第一項，明定本會須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三、現行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本會委員人數、任命方式及任期等事項，分別於第二項及第三項規範。考量本會擴增鐵道、水路及公路事故之調查業務，爰修正第二項委員人數，由現行五人至七人增加為九人至十一人，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為專任外，並置專任委員三人，明定首長、副首長及專任委員之比照官職等及兼任委員人數。另第三項將原訂三年任期修正為四年，任滿得連任。
四、現行第三條第二項移列為第四項，新增委員任期屆滿及出缺之重新任命期限，並配合第一屆委員人數及任期修正其中五人任期不受第三項限制。
五、本會調查範疇由飛航事故擴大為鐵道、水路及公路等重大運輸事故，爰配合修正委員之專業領域，將現行第四條移列為第五項，新增運輸、水路、鐵道、公路、醫學、機械及電子等運輸事故調查相關學識及經驗。
六、現行第三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移列為第六項及第七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委員之設置。
第四條：
本會委員應具備之專業資格及條件。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一、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於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本會委員之人數、任期、任命程序、同一黨籍比例、免職之規定及程序。
二、考量新舊委員間經驗之傳承，於第二項規定採委員任期交錯制。
第五條：
本會委員應具備之專業資格及條件。
為使我國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之飛航安全調查更趨完備，符合實務執行面需求，查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4名委員均具備飛行經驗或航空背景，惟我國飛安會目前7位委員中，僅有1人具有飛行經驗，其他皆為工程、氣象、心理等背景，不具飛航相關經驗恐難負荷專業飛安問題。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三條：
一、本會委員之設置。
二、考量重大事故稀少時，組織存在的效益運作效能
第四條：
本會委員之免職。
第六條：
本會委員應具備之專業資格及條件。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委員之設置。
第四條：
本會委員應具備之專業資格及條件。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委員之設置。
第四條：
本會委員之免職。
第五條：
本會委員應具備之專業資格及條件。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一、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任命程序、停職、免職之規定及程序。但相當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其合議制成員中屬專任者，應先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一級機關首長為前項任命時，應指定成員中之一人為首長，一人為副首長」，爰於第一項明定運安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之任命方式。
二、運安會委員出缺時，由行政院院長依第二項規定補提人選，並明定其繼任人之任期，以填補原任期為原則。
三、為確保運安會委員行使職權之獨立性，並使新舊委員能有經驗傳承及避免新任委員尚未熟悉業務時所產生之空窗期，爰於第三項明定本法施行後，第一次任命委員之任期採取交錯制。
四、第四項明定委員之政黨、性別比例等問題。
五、第五項明定運安會委員免職之事由。
第四條：
獨立機關委員之選任，應著重其專業性，爰規定運安會委員應具備之專業背景及經驗。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委員之設置。
第四條：
本會委員應具備之專業資格及條件。
委員林俊憲等16人提案：
第四條：
為使我國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更趨完備，符合實務執行面需求，查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4名委員均具備飛行經驗或航空背景，惟我國飛安會目前7位委員中，僅有1人具有飛行經驗，其他皆為工程、氣象、心理等背景，不具飛航相關經驗恐難負荷專業飛安問題。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任委員。
	第四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任委員。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其他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任委員。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五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任委員。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符實務運作需要，新增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之職務代理，或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任委員之規定。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之代理。
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之代理。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五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之審議。
二、重大運輸事故重新調查之審議。
三、重大運輸事故調查相關法規之審議。
四、本會與其他相關機關協調聯繫作業機制之審議。
五、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委員提案之審議。
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第五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運輸事故調查報告之審議。
二、運輸事故重新調查之審議。
三、運輸事故調查相關法規之審議。
四、本會與其他相關機關協調聯繫作業機制之審議。
五、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委員提案之審議。
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運輸事故調查報告之審議。
二、運輸事故重新調查之審議。
三、運輸事故調查相關法規之審議。
四、本會與其他相關機關協調聯繫作業機制之審議。
五、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委員提案之審議。
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運輸事故調查報告之審議。
二、運輸事故重新調查之審議。
三、運輸事故調查相關法規之審議。
四、本會與其他相關機關協調聯繫作業機制之審議。
五、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委員提案之審議。
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七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運輸事故調查報告之審議。
二、運輸事故重新調查之審議。
三、運輸事故調查相關法規之審議。
四、本會與其他相關機關協調聯繫作業機制之審議。
五、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委員提案之審議。
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運輸事故調查報告之審議。
二、運輸事故重新調查之審議。
三、運輸事故調查相關法規之審議。
四、本會與其他相關機關協調聯繫作業機制之審議。
五、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委員提案之審議。
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第六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運輸事故調查報告之審議。
二、運輸事故重新調查之審議。
三、運輸事故調查相關法規之審議。
四、本會與其他相關機關協調聯繫作業機制之審議。
五、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委員提案之審議。
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運輸事故調查報告之審議。
二、運輸事故重新調查之審議。
三、運輸事故調查相關法規之審議。
四、本會與其他相關機關協調聯繫作業機制之審議。
五、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委員提案之審議。
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運輸重大事故調查報告之審議。
二、運輸重大事故重新調查之審議。
三、運輸重大事故調查相關法規之審議。
四、本會與其他相關機關協調聯繫作業機制之審議。
五、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委員提案之審議。
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第五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飛航事故調查報告之審議。
二、飛航事故重新調查之審議。
三、飛航事故調查相關法規之審議。
四、本會與其他相關機關協調聯繫作業機制之審議。
五、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委員提案之審議。
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行政院提案：
配合本會業務範疇增加，將第一款至第三款之「飛航事故」修正為「運輸事故」。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本會委員會議應議決事項。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本會委員會議應議決事項。
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會委員會議應議決事項。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本會委員會議應議決事項。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本會委員會議應議決事項。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委員會議為運安會之決策機構，爰明訂應由委員會議議決之事項，以發揮合議制之功能。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委員會議為本會之決策機構，爰明訂應由委員會議議決之事項，以發揮合議制之功能。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一款至第三款句首均增列「重大」等文字。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六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其他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三分之二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構）、事業或團體派員列席說明、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第六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其他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構）、事業或團體派員列席說明、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並於二週內刊載於網際網路平台。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並於二週內刊載於網際網路平台。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八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並於二週內刊載於網際網路平台。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三分之二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並於一週內刊載於電子公布欄。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第七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前項會議紀錄應於會議結束後一週內登載於電子公布欄。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另得召開各運輸模組委員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另得召開各運輸模組委員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第六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後段新增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其他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以符實務需求。
三、新增第四項，委員會議得邀請學者、專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構）、事業或團體派員列席說明、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
四、現行第四項移列為第五項，內容未修正。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本會委員會議之召開、決議及相關資訊公開。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本會委員會議之召開、決議及相關資訊公開。
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會委員會議之召開、決議及相關資訊公開。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本會委員會議之召開、決議及相關資訊公開。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本會委員會議之召開、決議及相關資訊公開。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運安會委員會議之運作方式。
二、第四項規定委員會議紀錄相關資訊應予主動公開。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會議之運作方式。
二、第四項規定委員會議紀錄相關資訊應予主動公開。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三項修正為「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三分之二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七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第八條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置資深運輸事故調查員、副資深運輸事故調查員、運輸事故調查員、副運輸事故調查員、工程師、副工程師及助理工程師等職務，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
本會聘用人員經主任委員指派得兼任主管，但不得兼任本會委員。
前項聘用人員離職後五年內，不得擔任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及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審酌本會成立後，其調查事故範圍擴大，爰置主任秘書，以協助本會首長綜理會務。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一、置執行長一人，協助本會綜籌事務。
二、運輸事故調查為高度專業及技術之業務，調查人員須具備豐富之運輸實務經驗。為網羅上述人員，以超然執行調查工作，確實發掘事故可能肇因，獲致社會大眾信任，爰於第一項規定以約聘方式延攬專業人才，以遂行運安會業務。
三、第二項規定聘用人員應嚴守利益迴避原則，並訂定運安會聘用人員之旋轉門條款。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委員陳素月等17人提案增訂第九條之一、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第七條、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第八條、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第八條、親民黨黨團提案第九條、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第五條、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第七條、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第五條，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於任職期間應謹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參加政黨活動或擔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職務或顧問，並不得擔任運輸事業或團體之任何專任或兼任職務。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就與離職前五年內原掌理之業務有直接利益關係之事項，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直接或間接與原任職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接洽或處理相關業務。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於任職期間應謹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參加政黨活動或擔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職務或顧問。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九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委員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並不得擔任運輸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就與離職前五年內原掌理之業務有直接利益關係之事項，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直接或間接與原任職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接洽或處理相關業務。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於任職期間應謹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參加政黨活動或擔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職務或顧問，並不得擔任運輸事業或團體之任何專任或兼任職務。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二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三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二年內，不得就與離職前三年內原掌理之業務有直接利益關係之事項，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直接或間接與原任職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接洽或處理相關業務。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第八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委員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並不得兼運輸事業團體之職務。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就與離職前五年內原掌理之業務有直接利益關係之事項，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直接或間接與原任職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接洽或處理相關業務。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會委員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並不得兼運輸事業團體之職務。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就與離職前五年內原掌理之業務有直接利益關係之事項，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直接或間接與原任職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接洽或處理相關業務。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第五條　本會委員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並不得兼運輸事業團體之職務。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五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五年內，不得就與離職前五年內原掌理之業務有直接利益關係之事項，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直接或間接與原任職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接洽或處理相關業務。
委員陳素月等17人提案：
第九條之一　曾任職於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資深飛安調查官、副資深飛安調查官、飛安調查官及副飛安調查官，於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原職務直接相關之下列職務：
一、與飛航安全調查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二、民用航空公司所成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或其他有給職職務。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擔任第一項應受限制之職務者，得任職至該職務任期屆滿或離職止。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本會委員應嚴守利益迴避之原則，應設置旋轉門條款。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運輸事業係利用政府資金建造及投資，涉及民眾權益保障問題，具有濃厚之公益色彩。本會之職權如受外界影響，未能獨立行使，將有礙事故調查功能之發揮，妨礙整體運輸事業安全之提升，各國事故調查體系無不力求職權獨立，因此爰於第一項賦予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受行政權適法性監督，但不受行政權適當性監督；第二項規定委員成員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
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會委員應嚴守利益迴避之原則，應設置旋轉門條款。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本會委員應嚴守利益迴避之原則，應設置旋轉門條款。調整旋轉門條款年限為因應未來銓敘部修改公務人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本會委員應嚴守利益迴避之原則，應設置旋轉門條款。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委員應嚴守利益迴避原則，並訂定運安會委員之旋轉門條款。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委員應嚴守利益迴避原則，並訂定本會委員之旋轉門條款。
委員陳素月等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惟資深飛安調查官、副資深飛安調查官、飛安調查官、副飛安調查官、工程師及副工程師等職務，均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不受本法限制，故新增本條次。
三、鑒於近年來行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及相關約聘人員離職後轉任私人航空公司總經理、董事長特助等職務，藉由自身在飛安調查體系有其相當影響力及人脈，影響公部門運作之傳聞不斷，惟該會相關人員不受公務人員服務法限制，為避免大眾疑慮，提升社會信任感，確實有訂定相關旋轉門條款之必要性。
審查會：委員陳素月等17人提案增訂第九條之一、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第七條、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第八條、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第八條、親民黨黨團提案第九條、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第五條、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第七條、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第五條，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八條　本會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之規定，聘用相關專業人員。
	第八條　本會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之規定，聘用相關專業人員。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本會轄下分組及其業務如下：
為執行本會各項業務，分別設置五個處及四個室：航空運輸調查處、軌道運輸調查處、海事運輸調查處、研究發展及國際事務處、工程技術支援處、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以上處室之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
前項聘用人員離職後一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三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第九條　本會轄下分組及其業務如下：
為執行本會各項業務，分別設置五個組及四個室：航空運輸調查組、軌道運輸調查組、水路運輸調查組、研究發展及國際事務組、工程技術支援組、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
以上分組之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十條　本會轄下分組及其業務如下：
為執行本會各項業務，分別設置六個處及四個室：航空運輸調查處、軌道運輸調查處、海事運輸調查處、道路及危險物質運輸調查處、研究發展及國際事務處、工程技術支援處、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以上處室之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本會轄下分組及其業務如下，為執行本會各項業務，分別設置五個處及四個室：航空運輸調查處、軌道運輸調查處、海事運輸調查處、研究發展及國際事務處、工程技術支援處、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以上處室之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
前項聘用人員離職後一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三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第九條　本會轄下分組及其業務如下：
為執行本會各項業務，分別設置六個處及四個室：航空運輸調查處、軌道運輸調查處、海事運輸調查處、公路運輸調查處、研究發展及國際事務處、工程技術支援處、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以上處室之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
前項聘用人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本會置資深運輸事故調查官、副資深運輸事故調查官、運輸事故調查官、副運輸事故調查官、工程師、副工程師及助理工程師等職務，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
本會聘用人員經主任委員指派得兼任主管。
前項聘用人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及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第八條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置資深運輸事故調查員、副資深運輸事故調查員、運輸事故調查員、副運輸事故調查員、工程師、副工程師及助理工程師等職務，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
本會聘用人員經主任委員指派得兼任主管，但不得兼任本會委員。
前項聘用人員離職後五年內，不得擔任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及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第七條　本會置資深飛安調查官、副資深飛安調查官、飛安調查官、副飛安調查官、工程師及副工程師等職務，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刪除相關聘用人員之職稱，以使本會用人更具彈性。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本會依職掌所設各組之名稱及業務，以上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於飛安會時期，調查人員即須具備豐富之航空實務經驗，以培養調查技能之基礎，其他運輸調查人員亦需實務經驗以勝任調查工作。為網羅上述人員，以超然立場執行上述工作，確實發掘事故可能肇因，獲得大眾信任，爰以約聘方式延攬專業人才，遂行本會業務。
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會依職掌所設各組之名稱及業務，相關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本會依職掌所設各組之名稱及業務，以上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本會依職掌所設各組之名稱及業務，相關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一、運輸事故調查為高度專業及技術之業務，調查人員須具備豐富之運輸實務經驗。為網羅上述人員，以超然執行調查工作，確實發掘事故可能肇因，獲致社會大眾信任，爰於第一項規定以約聘方式延攬專業人才，以遂行運安會業務。
二、第二項規定聘用人員應嚴守利益迴避原則，並訂定運安會聘用人員之旋轉門條款。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一、置執行長一人，協助本會綜籌事務。
二、運輸事故調查為高度專業及技術之業務，調查人員須具備豐富之運輸實務經驗。為網羅上述人員，以超然執行調查工作，確實發掘事故可能肇因，獲致社會大眾信任，爰於第一項規定以約聘方式延攬專業人才，以遂行運安會業務。
三、第二項規定聘用人員應嚴守利益迴避原則，並訂定運安會聘用人員之旋轉門條款。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九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九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九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第十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十一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第九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第十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九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第九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八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規定主委、副主委及委員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為本條規定。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規定主委、副主委及委員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為本條規定。
親民黨黨團提案：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規定主委、副主委及委員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為本條規定。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規定主委、副主委及委員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為本條規定。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規定主委、副主委及委員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為本條規定。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條文中規定主委、副主委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於本條再予重申。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條文中規定主委、副主委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於本條再予重申。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聘兼之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委員，於本法修正施行後依第三條規定委員任命之日視為任期屆滿。
	第十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聘兼之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委員，於本法修正施行後依第三條規定委員任命之日視為任期屆滿。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十條　本法施行前已聘兼之行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委員，於本法施行後依第三條規定委員任命之日視為任期屆滿。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前已聘兼之行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委員，於本法施行後依第三條規定委員任命之日視為任期屆滿。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十二條　本法施行前已聘兼之行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委員，於本法施行後依第三條規定委員任命之日視為任期屆滿。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第十條　本法施行前已聘兼之行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委員，於本法施行後依第三條規定委員任命之日視為任期屆滿。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前已聘兼之行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委員，於本法施行後依第三條規定委員任命之日視為任期屆滿。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十條　本法施行前已聘兼之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委員，於本法施行後依第三條規定委員任命之日視為任期屆滿。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第十條　本法施行前已聘兼之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委員，於本法施行後依第三條規定委員任命之日視為任期屆滿。
	第九條　本法施行前已聘兼之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委員，於本法施行後依第三條規定委員任命之日視為任期屆滿。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規範原任飛安會委員之屆期。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規範原任飛安會委員之屆期。
親民黨黨團提案：
規範原任飛安會委員之屆期。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規範原任飛安會委員之屆期。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規範原任飛安會委員之屆期。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對於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現任委員任期之過渡予以明定。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對於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現任委員任期之過渡予以明定。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第十二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十三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第十二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陳素月等17人提

案：
第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
本法之施行日期。
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葉宜津等17人提案：
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
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由於本法涉及組織變更、人員移撥等問題，為考量平順整合，宜有緩衝期間進行機關整併，爰明定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鄭寶清等16人提案：
由於本法涉及組織變更、人員移撥等問題，為考量平順整合，宜有緩衝期間進行機關整併，爰明定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陳素月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文字修正。

二、增列第二項明定本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